
共 4 页

内 部 明 电
发电单位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签发盖章 刘世伟

等级 特急 豫政办明电〔2021〕27 号 豫机发 号

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河南省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

恢复生产经营十条措施的通知

各省辖市人民政府、济源示范区管委会、各省直管县（市）人

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《河南省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经营十条措施》

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 年 8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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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支持企业加快灾后重建
恢复生产经营十条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

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务院抗洪抢险救灾和防汛工作视频会议精

神，加快推动灾后重建和全面复工复产，帮扶受灾企业渡过难

关，促进优势企业扩大生产，快速全面恢复市场主体活力，推

动经济社会灾后重建取得根本性成效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设立省级融资担保灾后重建代偿补偿资金。对担保机

构发生的代偿损失按规定进行补偿，带动全省担保机构为中小

微企业和“三农”主体提供贷款担保。

二、加大信用贷款投放力度。向郑州、安阳、鹤壁、新乡、

周口等地受灾严重的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，发放

30 万元以下免抵押、免担保信用贷款。

三、实行银行贷款延期还本付息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对受

疫情灾情影响的企业采取延期还本付息措施，切实做到不抽

贷、不压贷、不断贷，维护正常征信记录，不按照逾期报送信

息，不下调贷款分类，不进行诉讼。对 2021 年 7 月 1 日以来

贷款到期还本困难的企业（含小微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），银

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通过续贷、展期等方式，给予临时性延期还

本安排，还本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对企业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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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微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）需支付的贷款利息，银行业金融机

构应当结合其受疫情灾情影响的实际情况，给予延期付息安

排，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并免收罚息。

四、加快退税和依规缓税。对符合退税条件的，要应退尽

退、应退快退。加快增值税留抵退税工作进度,确保符合条件

的企业退税款及时到位。允许确因经营困难、不能按时纳税的

市场主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有关规定缓

缴相关税款，切实减轻企业灾后重建、复工复产压力。

五、缓缴社会保险费。允许受灾情影响出现较大困难的企

业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、失业、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，缓缴

期限暂定为 3 个月。

六、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。暂统筹失业保险基金 1

亿元，对受灾严重、有稳岗需求的地方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

政策。

七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。支持企业实施高端化、智能化、

绿色化改造，不断提升技术水平。对符合条件的企业，按照不

超过实际投资额 30%的比例给予后补助，补助资金由省、市级

财政按照 1:1 的比例负担。为增强企业流动性，鼓励各地对企

业新增贷款进行贴息补助。

八、加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办理。优化贷款办理流

程，提高贷款服务效率，扩大贷款资金投放规模，实现应贷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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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。对符合条件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申请，住房公积金

管理中心要在房屋产权登记机构完成抵押登记后 5 个工作日内

完成贷款发放。

九、顺延房地产项目交付期限。受灾情疫情不可抗力影响，

部分房地产项目不能按规定期限履行施工和商品房交付义务，

施工方和开发商相应顺延期限的，要采取措施切实维护购房者

权益，顺延期限不得超过 3 个月。

十、加快清理政府欠款。对政府拖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、

中小企业的款项，各地、各部门要严格贯彻落实《保障中小企

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28 号）等规定，多方筹措资

金，加快偿还进度，确保在 2021 年 9 月底前全部清偿到位。


